机关幼儿园2021-2022第一学期

园本研修培训计划

按照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( 2021-2025年)的通知》、《黑龙江省“十四五”时期教师队伍建设与实施方案》、《绥化市教育事业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、绥化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绥教办发〔2021〕25号关于印发《绥化市“十四五”时期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长、教师培训计划》的通知要求。我园为进一步促进教师的专业素养的提高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积极探索以幼儿园为主要培训基地，积极开展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研究，深入发挥骨干教师作用，努力建设一支师德修养高、业务素质精良、教学基本功过硬的教师队伍，努力营造教师终身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格局，特制定我园园本研修活动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：  　　

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贯彻落实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》精神，我园坚持“科研先导，研训一体”的发展思路，立足本园实际，以教师的所需为本，积极开展各级各类的园本培训工作，引领教师在教中研，在研中思，在思中得，实现教师整体素质和教科研质量的同步提高。  　

二、培训对象：  　　

全体在岗教师。  　　

三、培训目标：  　　

通过园本培训，促使教师更新观念，树立现代教育理念，优化知识结构，提升团队的学习力、执行力、创新能力和教职工的幸福指数，提升办园品质，建立一支素质良好、能适应现代化教育要求的反思型、学习型、科研型的教师队伍，让我园的每一位幼儿得到健康、和谐的发展，更使我园的保教质量再上一个新的台阶。  　

四、组织机构：  　

成立园本培训领导小组  　

　  组 长：朱晓红 　　

副组长：刘红艳　　

学时负责人：李鸿玲　

成 员：全体教师　　

主要职责：

1.了解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实际现状;明确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发展目标;制订园本培训整体方案;落实园本培训具体活动;评估教师参加园本培训的实际效果。  　　

2.组长是园本培训第一负责人，宏观调控和指导方案的落实情况，定期组织领导小组成员汇报情况，研究改进措施。  　　

3.学时负责人是园本培训的具体负责人，负责方案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并组织和协调培训方案的落实;组织考核工作，并做好培训记录，登记学分，整理存收档案资料，每学期做一次工作总结。  　　

4.教学园长负责组织实施本园的园本培训工作。  　

五、研修方式： 　

基本形式：园本培训与自学相结合，理论学习与集体交流相结合，多元考评与评价教师相结合。

研修流程：

园本培训形式（30分）  　

第一阶段：9月20日——10月7日

1.培训课程设置：（电脑版微信观看视频）培训课程设置：组织教师学习《集体教学中的有效提问与巧妙回答》。注重吸取精华，改造创新，灵活运用于教学及教研之中。

主讲人：徐兰  金牌讲师

2.培训作业：结合自己教学经验，撰写一篇学习体会、感悟、反思。
3.考核评价：第一阶段考核满分为15分，其中：优秀15-13分，良好12--9分，一般8-5分，未提交培训作业或提交不及时记作0分。
第二阶段：10月10日——11月7日

1.培训课程设置：下载网址便可以收听收看。组织教师观看学习《去小学化被江夏，幼儿园教育的本质是什么》相关视频、认真学习，深入思考，研修感悟所学内容的内涵，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。

主讲人：李传英，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教研员  学前教育学博士。

2.培训作业：围绕学习内容设计一套检测试题，通过考试的方式检验教师的学习效果。

3.考核评价：第二阶段考核满分为15分，其中：优秀15-13分，良好12--9分，一般8-5分，未提交培训作业或提交不及时记作0分。
七、培训时间：  　　

个人学习不集中统一时间，集中学习以幼儿园集中集中为主，主要利用教师会和教研活动这一段时间完成。  　

八、培训要求：  　

1.集中培训：受训老师要按时到受训地点，无故不得缺席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中途擅自离场。并做好记录。集中学习时应按主持人要求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。  　

2.个人学习：自学要有计划，个人学习过程要检查，勤摘笔记。学后有总结，按时上交学习体会。  

3.加强督查。集体学习为统一安排活动时间，平时老师抽时间自学。凡属集中学习，均由保教主任作好考勤记载，将记载作为考核教师的依据。  　

4.认真考核。幼儿园从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两个方面进行定期评估考核，以学期为总评。教师要把学习笔记、学习体会、试卷等材料及时上交，应将教师参加培训和教研活动的考勤记录情况整理、统计上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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